
附件 1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现就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

捐赠支出，准予按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二、本公告第一条所称公益慈善事业，应当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条对公益事业范围的规定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三条对慈善活动范围的规

定。

三、本公告第一条所称公益性社会组织，包括依法设立

或登记并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的慈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公益性群众团体的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及管理按照现行规定执行。依

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确认及管理按本公告执行。



四、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以下统称社会组织），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应当

同时符合以下规定：

（一）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

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二）每年应当在 3 月 31 日前按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

报送经审计的上年度专项信息报告。报告应当包括财务收支

和资产负债总体情况、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公益慈善

事业支出及管理费用情况（包括本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

比例情况）等内容。

首次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应当报送经审计

的前两个年度的专项信息报告。

（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

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70%。

计算该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收

入。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用于公

益慈善事业的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均不得低于 8%。计

算该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

资产。

（四）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度每年支

出的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 10%。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前两年每年支出的管

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均不得高于 12%。



（五）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且免税资格在有效期

内。

（六）前两年度未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警告除

外）。

（七）前两年度未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八）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为 3A 以上（含 3A）且该评估

结果在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仍在有效期内。

公益慈善事业支出、管理费用和总收入的标准和范围，

按照《民政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慈善组

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通知》（民

发〔2016〕189 号）关于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和上年总

收入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新设立或新认定的慈善

组织，在其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当年，只需要符合本

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条件即可。

五、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结合社

会组织公益活动情况和日常监督管理、评估等情况，对社会

组织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进行核实，提出初步意见。

根据民政部初步意见，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民政部对照本公

告相关规定，联合确定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

组织名单，并发布公告。



（二）在省级和省级以下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民政部门

参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对象包括：

1.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将于当年末到期的公益性社

会组织；

2.已被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但又重新符合条件

的社会组织；

3.登记设立后尚未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

组织。

（四）每年年底前，省级以上财政、税务、民政部门按

权限完成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和名单发布工作，

并按本条第三项规定的不同审核对象，分别列示名单及其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起始时间。

六、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有效

期为三年。

本公告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其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自发布名单公告的次年 1 月 1 日起算。本公告

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其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自发布公告的当年 1 月 1 日起算。

七、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其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一）未按本公告规定时间和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

专项信息报告的；



（二）最近一个年度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支出不符合本

公告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

（三）最近一个年度支出的管理费用不符合本公告第四

条第四项规定的；

（四）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到期后超过六个月未重新获

取免税资格的；

（五）受到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警告除外）的；

（六）被登记管理机关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七）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低于 3A 或者无评估等级的。

八、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其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且取消资格的当年及之后三个年

度内不得重新确认资格：

（一）违反规定接受捐赠的，包括附加对捐赠人构成利

益回报的条件、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性活动、利用慈善捐赠

宣传烟草制品或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接受不符合公

益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捐赠等情形；

（二）开展违反组织章程的活动，或者接受的捐赠款项

用于组织章程规定用途之外的；

（三）在确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时，指定特定受

益人，且该受益人与捐赠人或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人员存在

明显利益关系的。

九、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其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且不得重新确认资格：

（一）从事非法政治活动的；



（二）从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活动

的。

十、对应当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

组织，由省级以上财政、税务、民政部门核实相关信息后，

按权限及时向社会发布取消资格名单公告。自发布公告的次

月起，相关公益性社会组织不再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

十一、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

国家机关在接受捐赠时，应当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由

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的公益事

业捐赠票据，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

企业或个人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进行税前扣

除，应当留存相关票据备查。

十二、公益性社会组织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金捐赠人，

在该公益性社会组织首次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按规定对其注册资金捐赠额

进行税前扣除。

十三、除另有规定外，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接受企业或个人捐赠时，按以下

原则确认捐赠额：

（一）接受的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

捐赠额。

（二）接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捐

赠额。捐赠方在向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

允价值的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接受捐赠方不得向其开具

捐赠票据。

十四、为方便纳税主体查询，省级以上财政、税务、民

政部门应当及时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

企业或个人可通过上述渠道查询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及有效期。

十五、本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8〕160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

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

〔2010〕4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财税

〔2015〕141 号）同时废止。

尚未完成 2019 年度及以前年度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确认工作的，各级财政、税务、民政部门按照原

政策规定执行。2020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确认及管理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

2020 年 5 月 13 日


